管材供应合同
卖方：(以下简称甲方)
买方：(以下简称乙方)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守信的原则，双方就天山路雨、污管材、管件等事宜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
一、工程概况
1、工程名称：武坚镇污水处理管网完善工程
2、工程地址：武坚镇境内
3、使用地点：武坚镇境内
二、合同内容及价格明细
1、合同内容包括本工程所需污水管材。
2、卖方需按买方要求的数量、时间及时供货，如供货不及时，买方有权更换供货方，另寻供货方，并且卖方需承担价差及工地停工所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3、如因管材质量等问题造成工程返工或验收不合格，由此造成的返工及一切损失由卖方承担。
、卖方负责货物运输并卸至买方指定的堆放地点。
5、卖方负责管材的焊接，在卖方允许的拖拉距离内进行牵引施工，如因卖方管材质量、焊接等原因，造成拉管失败的，损失由卖方承担。
6、价格明细：
以上单价包含运输、装卸、管材焊接费用，合同总价估算为贰佰万元。
三、付款方式：
按所供货总价预付40%货款，余款竣工验收合格后付至结算总价的95%。留5%作为质量保证金，保修期满无质量问题一次付清余款，。
四、产品质量要求：
1、所有污水管材、管件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及行业规范;满足设计要求。
2、管材和管件之间必须匹配;
3、所供产品必须确保工程项目竣工验收一次性检测合格;验收方法
a)工程验收严格执行国家工程质量验收规范
b)材料进场时经材料科和工程部及监理单位验收合格后方可卸货
c)验收过程中发现破损、规格标准等与要求不一致的产品时，买方有权要求退货或更换。
六、其他
1、卖方应在买方规定的时间内按时进货，材料产品到工地现场时卸放位置听从工地管理人员安排;
2、运输及装卸由卖方全权负责，在产品材料运输和装卸过程中注意安全，过程中发生的产品损毁或一切事故由责任方承担;
3、材料型号和标准变更时，买方提前告知卖方变更后的标准，本合同中未涉及的型号标准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;
、因卖方供货不及时造成的买方工程延误工期造成损失的，由卖方承担所有损失(不可抗力因素除外)。
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壹式两份，买卖双方各执一份，有效期自双方签订本合同起至材料款全部付完时止。
甲方(公章)：_________乙方(公章)：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(签字)：_________法定代表人(签字)：_________
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
